上海虹口正明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收费标准
一、调解服务
本中心调解服务费由申请费、案件处理费（管理费+调解员报酬）两部分组成。
（一）申请费
申请费250元/件，由申请人支付，可以抵扣案件处理费，不因任何原因退还。
（二）案件处理费
案件处理费由管理费和调解员报酬两部分组成，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本中心发出的预缴费用通知后5日内将款项足额交纳至指定账户。
案件处理费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1．管理费费用表
	争议金额（人民币）
	管理费

	50万元及以下
	争议金额的1%，最低不低于1.500元

	50万元至100万元(含本数)
	3,000元+争议金额50万元以上部分的0.5%

	100万元至500万元(含本数)
	5,000元+争议金额100万元以上部分的0.4%

	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本数)
	20,000元+争议金额500万元以上部分的0.3%

	1.000万元至5,000万元(含本数)
	30,000元+争议金额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2%

	5,000万元至1亿元(含本数)
	1100,00元+争议金额5.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15%

	1亿元以上
	200,000元+争议金额1亿元以上部分的0.1%


2. 调解员报酬费用表
调解员报酬可以按照争议标的计算，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选择小时费率确定调解员报酬。
（1）按照争议金额计算方式：
	争议金额（人民币）
	调解员报酬(一位)
*当事人约定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调解员调解的，则按照增加的人数加倍计算。

	50万元及以下
	争议金额的1.5%，最低不低于3,000元

	50万元至100万元(含本数)
	5,000元+争议金额50万元以上部分的0.75%

	100万元至500万元(含本数)
	10.000元+争议金额100万元以上部分的0.7%

	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本数)
	30,000元+争议金额500万元以上部分的0.6%

	1.000万元至5,000万元(含本数)
	60,000元+争议金额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5%

	5,000万元至1亿元(含本数)
	220,000元+争议金额5,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4%

	1亿元以上
	370.000元+争议金额1亿元以上部分的0.3%





[bookmark: _GoBack]（2） 按照小时费率计算方式：
	按小时收费

	争议金额
(人民币)
	收费标准
(初级调解员)
	收费标准
(中级调解员)
	收费标准
(高级调解员)

	200万元以下的
	1000
	2000
	3000

	200万元-5,000万元的
	2000
	3000
	4000

	5,000万元以上的
	3000
	4000
	5000

	预缴小时数由本中心确定，但当事人与调解员另行约定的，从其约定，

	调解用时不足1小时但超过30分钟的，按1小时计费，



3. 争议金额不能确定的，案件处理费由本中心确定。
4. 批量案件向本调解中心申请调解的，案件处理费由本中心与当事人协商确定。
5.调解员认为确有必要到外地察看调查的，调解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等实际开支，按合理的费用标准向当事人收取。该部分费用不包含在调解员报酬内。
6.有下列情形的，本中心将依据每个具体情形加收管理费：
（1）调解员是两个及以上的；
（2）调解案件的工作语言为外文的；
（3）对本中心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由本中心对调解协议提供调解+司法确认、调解+仲裁、调解+公证服务的;
（4）如预缴的费用不足以支付实际发生的数额，当事人应当按照本中心发出的补缴费用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补缴相关费用。
7.调解程序因故终止，本中心可与当事人及调解员进行协商，根据调解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实际开支，经主任批准，适当返还当事人预缴的部分费用。
二、调解附加服务费
服务费可以按照专家服务小时费率（1,000元-5,000元）确定，也可以在按小时预估的金额范围内按照项目固定金额收费。
三、调解费的缴纳
1、当事人应在选定或指定调解员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调解费。调解费支付后，调解正式启动。
2、各方当事人一般应共同承担调解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并应在调解协议中载明。
3、若一方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已支付其需承担的调解费，而其余各方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其需承担的调解费，视为各方未达成调解意向，已缴付的调解费应予以退回。
四、其他费用
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活动产生的其他开支应由各方自行负责。
因开庭、调查等办案需要产生其它费用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相关开支由各方当事人共同承担，另有约定的除外。

